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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45/2021_2022_2009_E5_B9_

B4_E6_B3_95_c80_545870.htm 不纯正不作为犯 因不作为而构

成其他不属于法律专门规定的不作为犯罪的，如杀人、抢劫

、强奸等犯罪的，是不纯正不作为犯。 例如甲某将朋友3岁

儿童乙某拐带回家收养，在回家途中，将该儿童遗弃在荒树

林中，径自离去。三天后，该儿童冻饿致死。法院认定甲某

构成故意杀人罪。甲某以(将所带儿童遗弃不管的)不作为行

为，构成了刑法上不属于专门规定的不作为犯罪故意杀人罪(

因为故意杀人罪通常是作为才能构成的)，属于不纯正的不作

为犯。就构成故意杀人罪而言，甲某对儿童弃置不管的行为

相对于积极的杀害行为，是一种不作为的(杀人行为)。 再如

浙江省首例不作为故意杀人案。李某和女青年项某恋爱不久

致项某怀孕。李某提出要跟项某分手，并要项某做流产手术

。项某坚决不同意，几次欲跳楼自杀。某日中午，李某与项

某争吵，争吵中，李某还用打火机扔打项某。项某感到绝望

，走到走廊里，喝下了事先准备好的一瓶农药，又走进了李

某房间。此时，李某不但没有及时去救人，反而走了之，临

走时怕被人知道还将房门锁上。李某走后很长时间，项某才

被人发现送往医院，但因救治无效死亡。法院审理后认为，

李某在发现项某服毒后采取放任态度，将宿舍门锁上外出，

致使项某在李某宿舍中得不到及时抢救而身亡，李某作为负

有特定义务的人，主观上希望并追求项某死亡结果的发生，

以解脱自己的负担，这与他不采取救助义务后造成项某死亡

的严重后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，其行为已构成不作为形式的



故意杀人罪。鉴于李某能够主动投案自首，依法从轻判处其

有期徒刑5年，并向项某父母赔偿损失3．5万元。 编辑特别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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